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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切实做好“五一”劳动节放假期间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农业农村局，机关各科室，局属各单位: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1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

知》，5月1日至5日放假调休，共5天。4月25日（星期日）、

5月8日（星期六）上班。为做好“五一”劳动节放假期间相

关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成立“五一”假期临时指挥部

为做好假期有关工作的统筹调度，局机关成立“五一”

假期临时指挥部，主要负责同志任指挥长，其他班子成员任

副指挥长，涉及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、食品安全等方面工作

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。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，统筹组

织开展好“五一”放假期间的相关工作。放假期间班子成员

要围绕各自分管工作，组织力量，沉入一线，开展专项检查

活动，切实为民办实事、解难题。各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参

照市局指挥机制，建立相应指挥机构，履行好工作职责，确

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
二、继续扎实做好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

近期，省内外较大、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频发，各级农业

农村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侥幸心理、松懈情绪，牢固

树立“群众过节、干部过关”的理念，放假期间，持续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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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特别是针对“五一”假期群

众集中出行、休闲场所人流激增等实际情况，采取多种形式

教育引导农民群众不要乘坐、驾驶拖拉机违法上路行驶，并

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上道路行驶拖拉机违法违规行为查

处；重点排查休闲农业场所摆放充气城堡等临时娱乐设施的

行为，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一律不得设置；持续抓好对涉农

“合用场所”和使用易燃可燃材料为芯材的彩钢板搭建农业

设施等问题的排查治理，发现隐患即查即改，切勿让隐患发

展成事故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有关主责单位要安排人员加强

值守，遇有情况要第一时间响应、处置。

三、继续做好森林防火督导检查工作

依据《烟台市森林防灭火督导暂行办法》，“五一”假

期督导组要继续采取现场查看与暗查暗访相结合的方式，全

面、细致开展森林防火督导工作。对督导中发现的隐患，要

建立清单和整改工作台账，第一时间反馈所在区市整改，重

点问题随时向所在区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反馈，能够现场整

改的，要现场督促整改到位，不能现场整改的，要明确整改

时限，跟踪督促限期整改到位。对前期反馈的问题隐患要组

织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对经核实达到整改要求的，予以销号。

督导中如遇到重大问题，要及时报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

室协调解决。

四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工作要求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值班工作的组织领

导，落实工作责任。严格执行节假日值班带班制度，带班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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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、值班人员必须24小时坚守岗位。带班领导临时有特殊情

况需外出的，要及时进行调整，避免出现空岗、不在岗等问

题；值班人员要坚持在岗在位，严禁擅离职守，保证假期期

间各类公文正常运转。节日期间，市政府总值班室将对节日

值班带班情况进行检查抽查。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，畅通

信息渠道，遇有突发事件或重要紧急情况，要立即报告、快

速反应、做好信息报送工作，并及时妥善处理。

五、自觉遵守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变化，教育引导

广大干部职工自觉减少出行、少扎堆、少聚集，外出时做好

个人防护，养成健康文明生活习惯；要全面掌握所属人员离

烟返烟情况，严格执行返烟人员管控要求。各类涉农生产经

营场所，要严格落实佩戴口罩、测温验码及场所通风消毒等

措施，设置提醒标志，张贴宣传海报，并安排专门人员现场

督促。

六、切实加强单位安全防范工作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做好文电管理，密级文件按保

密要求保管，一般文电按照“谁承办谁负责”的原则妥善保

管，防止发生文件丢失；落实好消防和安全用电有关要求，

严禁长时间使用大功率用电设备，人员离开后要关闭各类用

电设备、切断电源；开设食堂的单位要加强火源管理并配备

充足的消防器材；有实验室、化验室的单位要严格落实化学

试剂、生物菌种等的存放保管要求，并加强巡查。

七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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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

治党主体责任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时刻牢记中央八项规定精

神和廉洁纪律要求，严格落实婚丧喜庆等事宜报备制度，反

对铺张浪费，杜绝大操大办；严禁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

宴请和赠送的礼品礼金；严禁公款请吃或吃请，远离高消费、

私人会所、隐蔽场所的宴请；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等

公共安全规定，严禁酒后驾车、酒后滋事。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，认真抓好“五一”

劳动节期间各项工作落实。局属各单位要落实好“日报告”

和“零报告”制度，于每日15时前将当日情况报局值班室（值

班电话：6691961；传真：6246051）。

烟台市农业农村局

2021 年 4 月 30 日


